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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黨 

就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於 2009 年於 2 月 25 日會議 

提交有關 2008《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》擬稿意見書 

 

對於殘疾人士院舍多年來一直不受牌照管制，政府在服務質素規管上的鬆懈，以

致殘疾院舍；尤其是私營之院舍服務質素極為參差，公民黨表示非常遺憾。在上

屆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及各方努力下，政府終於在 2006 年 3 月 21 日福利事

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承諾推行發牌規管此等院舍。但卻先推行私院自願登記計劃，

以提昇私院服務質素為名，鼓勵有機會符合發牌水平的私院先行登記。結果，用

了差不多三年時間，在已知的 45 間私院中，只有 26 間願意登記，但因大部份

條件太差，至 08 年年底，只有 6 間獲准登記。過程浪費了不少時間，亦証明自

願登記計劃根本不能徹底改善私院質素。 

 

現時為發牌草擬的＜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＞(2008 年 12 月 30 日)，是根據

2002 年 3 月版本所修訂的，在很多方面不但沒有進步，反而有所倒退。以下是

公民黨對於＜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＞2008 年修訂版本的意見： 

 

1.  護理人手要求幾乎全面倒退 

  高度照顧院舍的最低人手要求倒退： 

a.  助理員－人手比例由 30:1 轉為 40:1,即每 40 名院友要提供 1 名助理員 

b.  護理員－早上時段人手比例由 15:1 轉為 20:1; 

下夜時段人手比例由 20:1 轉為 40:1; 

晚上時段人手比例由 30:1 轉為 60:1 

  低度照顧院舍的最低人手要求倒退： 

a.  助理員－人手比例由 50/60:1 轉為沒有要求，即 0 助理員 

b.  護理員－晚上時段人手比例由 60:1 轉為沒有要求，即 0 護理員 

對於以上人手要求倒退，我們強烈反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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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院舍面積 

2002 年＜守則＞要求嚴重殘疾人士護理院、嚴重肢體傷殘／弱智人士及多重殘

疾人士院舍最低個人面積為 8 平方米。其他院舍為 6.5 平方米。新建議將要求一

致訂為 6.5 平方米。這是變相減少了需要高度照顧的殘疾人士的人均面積。我們

認為應劃一改為 8 平方米。 

 

3.  社工 

以往除半獨立式生活輔助宿舍外，所有殘疾人士宿舍均須要有至少一名註冊社工

列入人手編制內，新修訂之＜守則＞全面取消有關要求。我們反對此項删減，並

認為所有院友均應有專責社工跟進和評估，並為每位院友制訂個人照顧及發展計

劃。 

 

4.  院舍分類 

2008 年＜守則＞將現時五類殘疾院舍歸納為三類，相信可在發牌行政上帶來方

便，但這五類院舍之服務對象各有不同需要，院舍之運作方式也有很大分別，要

將它們歸類然後劃一它們的最低要求，未必適當，亦有可能因人手編制及其他要

求下降而做成服務質素倒退。 

此外，在混合式院舍之分類，我們認為要超過一半高度照顧的院友數目才將院舍

放在高一級照顧的院舍類別，我們認為太苛刻。我們建議用三分之一作界線較為

適當。即有三分之一院友達較高照顧需要，使以較高照顧歸類。 

 

5.  豁免 

政府建議日後殘疾人士院舍發牌可以與安老院舍發牌互相豁免，即院舍只須根據

其中一條條例申請牌照即可。我們同意行政上應盡量簡化發牌手續，但殘疾人士

和老人的需要有差異之處，若同一院舍照顧各類型院友，但只須符合其中一項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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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要求，則未免忽略了其他院友之需要。我們 建議政府考慮將兩種發牌要求合

併，另設一種混合牌，讓兩類人士的需要都得到照顧。 

此外，政府建議新條例不適用於某些提供住宿照顧服務的處所，包括特殊學校及

技能訓練中心的宿舍。對此我們並不贊成。其實新條例只訂立了最低的標準，此

等公營教育機構在提供住宿服務時亦應遵守此服務標準，不應受到豁免。 

 

6.  豁免期 

條例通過後，政府建議讓現有之殘疾人士院舍獲三年豁免期。我們認為太長。自

政府於 2006 年於立法會承諾建立發牌制度，已有三年時間讓不符合＜守則＞的

院舍改善。現再要經過立法程序，相信不會少於一年，若再加兩年豁免，前後將

逾六年，已經非常充裕。我們認為豁免期不應超過兩年。 

 

7.  津助院舍 

立例後受津助或以自負盈虧方式經營的殘疾院舍都必須申領牌照，但由於津助院

舍的津助及服務協議 (Funding & Service Agreement)  缺乏基準人手編制，新例

的要求便成為最低要求。我們認為要求過低，社署應諮詢機構、服務使用者及學

者，另設一套津院的基準人手編制，以維持有關單位之服務質素。 

 

對於殘疾人士住院服務及長期護理需要，有關 的政策及服務實有很大的改善空

間，此份文件只表達公民黨對發牌＜守則＞的意見。我們建議政府從速設立透明

及廣泛參與的討論平台，與社福界及用者參與服務發展的規劃。 

 

2009 年 2 月 23 日 

 

 


